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舟山天顺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舟山天
顺股权
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一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股）

3,500,
000

3,500,
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5.31

5.3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2.30

2.30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 是 ，
注 明 限
售类型）

否

一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否

一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
年 12
月 29

日

一

质押到期日

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解
除质押之日止

一

质权人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分行

一

质押
用途

生产
经营

一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 例
（%）

舟山天
顺股权
投资有
限公司

王普宇

胡晓玲

合计

65,856,000

6,291,600

5,880,267

78,027,867

43.25

4.13

3.86

51.25

15,000,000

0

5,880,267

20,880,267

18,500,000

0

5,880,267

24,380,267

28.09

0

100

31.25

12.15

0

3.86

16.01

0

0

5,880,267

5,880,267

0.00

0.00

100

24.12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三、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的情况，上述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变更。

2.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800 证券简称：天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4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12月2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截止会议表决时间2025年12月30日，共收回11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11张。本次董事会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参股公司中旅泸州老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另一出资方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同意注销参股公司中旅泸州老窖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参见同日发布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25-52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控股股东李介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瑞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展实业”）累计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公司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已
超过8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被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况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和股份”）于2025年12月30日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获悉，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表一：

股东名称

瑞展实业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

本次冻结股
份数量

58,550,075

58,550,075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79.37%

79.3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5.51%

15.51%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 类

型

否

--

起始日

2025 年
12 月 29

日

--

到期日

2028 年
12 月 28

日

--

司 法
冻 结
执 行
人 名

称

深 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原因

司法再冻结

--

表二：

股东名称

李介平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冻结股
份数量

76,305,92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0.21%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

类型

否

起始日

2025 年
12 月 29

日

轮候期限

36个月

轮 候 机
关

深 圳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原因

轮候冻
结

合计 -- 76,305,925 100% 20.21% -- -- -- -- --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
致。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李介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6,305,92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0.21%，本次轮候冻结股份数量为76,305,925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其
一致行动人瑞展实业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3,770,0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54%，本次司法
再冻结股份数量为58,550,075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79.37%。

本次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34,856,000股，占公司控股股东李介
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瑞展实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89.86%，占公司总股本的35.72%。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在积极处理上述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上述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目前暂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若该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后续未得到妥

善解决，有可能存在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再冻结轮候冻结情况，根据相关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ST瑞和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25-075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和2025年6月2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6日和2025年6
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
订部分〈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一、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并取得了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49741724C
名称：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随阳
注册资本：柒仟柒佰伍拾万伍仟零贰拾贰元整

成立日期：2003年07月03日
住所：成都高新区安泰三路100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集装箱制造；金属表面处

理及热处理加工；淬火加工；物料搬运装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零
件、零部件加工；工业机器人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民用航空器
零部件设计和生产；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特种设备制造；民用航空器维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备查文件
（一）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261 证券简称：*ST立航 公告编号：2025-060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20050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公司会同相关中
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逐项回复和说明，同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补
充和更新，并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2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近日，根据深交所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募集
说明书等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更新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28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25-093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审核问询函回复（修订稿）

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刘建伟先生

的通知，获悉刘建伟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的业务，具体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

称

刘建伟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5,150,000

5,1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3.7114

3.711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0.5569

0.5569

是否为
限 售

股
（ 如

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高 管 锁 定
股

-

是 否
为 补
充质

押

否

-

质 押 起
始日

2025 年
12 月 26

日

-

质 押 到
期日

2026 年
12 月 26

日

-

质权人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质 押
用途

偿 还
债务

-

本次股份质押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建伟先生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进行的，不负

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刘建伟

刘建伟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20,800

11,840,000

11,960,8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0.0871

8.5326

8.6196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0.0131

1.2804

1.2935

起始日

2025年1月
15日

2025年1月
22日

-

解除日期

2025 年 12
月30日

2025 年 12
月30日

-

质权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刘建伟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刘
建
伟

合
计

持 股 数 量
（股）

138,762,
100

138,762,
100

持股比
例（%）

15.0063

15.0063

本次业务
办理前累
计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83,568,919

83,568,919

本次业务
办理后累
计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76,758,
119

76,758,
119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55.3163

55.3163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8.3009

8.3009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 数 量

（股）

72,495,000

72,495,00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 例
（%）

94.4460

94.446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39,066,675

39,066,675

占未质
押股份
比 例
（%）

63.0067

63.0067

注：刘建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中111,561,675股为高管锁定股。
四、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刘建伟先生股份质押融资不是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刘建伟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6,95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9.421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9145%，对应融资余额26,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
份累计数量为76,758,119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55.316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3009%，对应
融资余额84,000万元。刘建伟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资金或
其他融资。

3、刘建伟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其最近一
年又一期与公司不存在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4、刘建伟先生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不涉及业绩补
偿义务。

5、刘建伟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
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委托书；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申请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02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25-088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楚江新材”）分别于2025年3月

15日和2025年4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及孙
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过1,080,00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其中：

1、公司为本次被担保方全资子公司安徽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高精铜
带”）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过275,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2、公司为本次被担保方全资子公司清远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高精铜
带”）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过145,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为本次被担保方全资孙公司安徽楚江高新电材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电
材供销”）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过5,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4、公司为本次被担保方控股子公司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高
导”）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过165,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和2025年4月12日披露的《关于
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和其他相关公
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1、根据全资子公司楚江高精铜带的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公司对楚江高精铜带向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芜湖分行”）申请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华夏银行芜湖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时，公司对楚江
高精铜带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经济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芜湖经开
区支行”）申请31,02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建设银行芜湖经开
区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楚江高精铜带的担保余额为203,5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楚江高
精铜带的担保余额为240,520万元。

2、根据全资子公司清远高精铜带的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公司对清远高精铜带向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肇庆分行”）申请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光大银行肇庆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时，公司对
清远高精铜带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申请
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签订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清远高精铜带的担保余额为120,8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清远高
精铜带的担保余额为130,800万元。

3、根据全资孙公司楚江电材供销的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公司对楚江电材供销向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芜湖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华夏银行芜湖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楚江电材供销的担保余额为3,499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楚江电材
供销的担保余额为4,499万元。

4、根据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的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公司对鑫海高导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丹阳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丹阳支行”）申请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建设银行丹阳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时，公司对鑫海高导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镇江支行”）申请13,000万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民生银行镇江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鑫海高导的担保余额为147,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鑫海高导的
担保余额为165,0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担保方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被担保方

安徽楚江
高精铜带
有限公司

清远楚江
高精铜带
有限公司

安徽楚江
高新电材
有限公司

安徽楚江
高新电材
供销有限

公司

安徽楚江
特钢有限

公司

安徽楚江
精密带钢
有限公司

芜湖楚江
合金铜材
有限公司

芜湖楚江
合金铜材
供销有限

公司

顶立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顶立
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鑫海
高导新材
料有限公

司

安徽鑫海
高导新材
料有限公

司

江苏天鸟
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66.72%

66.72%

89.97%

89.97%

9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48.19
%

65.82
%

83.28
%

95.72
%

73.06
%

43.85
%

61.34
%

71.51
%

30.23
%

66.90
%

62.36
%

73.22
%

37.61
%

经审批可
用担保总
额 度（万

元）

275,000

145,000

210,000

5,000

17,000

8,000

85,000

3,000

16,000

4,000

165,000

100,000

10,000

本 次 担
保 前 担
保 余 额
（万元）

203,500

120,800

186,060

3,499

14,500

4,400

67,000

2,499

7,700

0

147,000

99,800

6,000

本次新
增担保
金 额
（万元）

37,020

10,000

1,000

18,000

本 次 担
保 后 担
保 余 额
（万元）

240,520

130,800

186,060

4,499

14,500

4,400

67,000

2,499

7,700

0

165,000

99,800

6,000

担 保 余
额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27.73%

15.08%

21.45%

0.52%

1.67%

0.51%

7.72%

0.29%

0.89%

0.00%

19.02%

11.51%

0.69%

剩 余 可
用 担 保
额度（万

元）

34,480

14,200

23,940

501

2,500

3,600

18,000

501

8,300

4,000

0

200

4,000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4

15

16

合 计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楚 江 新
材

安徽楚盛
循环金属
再利用有

限公司

安徽楚江
森海铜业
有限公司

芜湖天鸟
高新技术
有限公司

100%

100%

90%

86.60
%

95.09
%

64.15
%

2,000

5,000

30,000

1,080,000

1,000

5,000

23,500

892,258 66,020

1,000

5,000

23,500

958,278

0.12%

0.58%

2.71%

110.47%

1,000

0

6,500

121,722

否

否

否

备注：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批程
序。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徽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安徽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MA8NCIGW48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姜纯
5、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11月01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注册地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九华北路8号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压加工;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352,939.30

170, 319.51

182,619.80

2024年度（经审计）

651,411.01

-9,937.80

-7,678.86

2025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385,468.67

185,759.31

199,709.36

2025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554,253.81

19,652.02

17,089.56

11、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楚江高精铜带100%股权，楚江高精铜带为全资子公司。
12、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48.19%(截至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3、楚江高精铜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二）清远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清远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MA57CRK17R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姜纯
5、注册资本：31,0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11月01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注册地址：广东省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兴二路15号
9、经营范围：有色金属材料及制品研发、加工、销售（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12,730.96

140,097.87

72,633.09

2024年度（经审计）

445,870.73

9,850.28

8,411.45

2025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214,306.56

141,048.78

73,257.78

2025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337,718.53

6,829.28

5,724.69

11、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清远高精铜带100%股权，清远高精铜带为全资子公司。
12、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65.82%（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3、清远高精铜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三）安徽楚江高新电材供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安徽楚江高新电材供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25MA8NBNFJ6M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赵伟
5、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10月28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市泥汊镇工业区1号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线、电缆经营；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0、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11,032.48

9,383.80

1,648.68

2024年度（经审计）

216,675.12

-1,875.29

2025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38,209.75

36,573.38

1,636.36

2025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156,614.62

-12.14

净利润 -1,406.47 -12.31

11、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楚江电材供销100%股权，楚江电材供销为我公司全资子公
司安徽楚江高新电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2、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95.72%（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3、楚江电材供销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四）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14244298XQ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汤优钢
5、注册资本：41,921.5496万元整
6、成立日期：1987年11月02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注册地址：丹阳市皇塘镇蒋墅东风北路
9、经营范围：金属制品的制造、加工，无氧铜杆线、光亮铜杆、
铜线材、合金复合铜线丝、铜束线、铜绞线、超细电子铜丝材、新能源汽车铜线、光伏线、电

线电缆用高性能铜导体的加工(国家禁止投资的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54,408.30

153,134.21

101,274.09

2024年度（经审计）

1,297,897.77

3,951.43

3,525.88

2025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273,517.18

170,557.07

102,960.11

2025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990,005.10

5,863.30

4,686.02

11、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鑫海高导89.97%的股份，鑫海高导为控股子公司。
12、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62.36%（截至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3、鑫海高导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楚江高精铜带担保时，与华夏银行芜湖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1、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协议编号：WUHO3（高保）20250016
3、签署日期：2025年12月19日
4、签署地点：芜湖
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安徽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6,000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

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楚江高精铜带担保时，与建设银行芜湖经开区支行签订的最高额

保证合同。
1、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协议编号：HTC340670000ZGDB2025N034
3、签署日期：2025年12月24日
4、签署地点：芜湖
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安徽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经济开发区支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31,020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

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
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三）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清远高精铜带担保时，与光大银行肇庆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1、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协议编号：ZQ综保575620251800
3、签署日期：2025年12月26日
4、签署地点：芜湖
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清远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5,000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

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
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
费用、款项。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清远高精铜带担保时，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1、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协议编号：公高保字第ZHHT25000171931001号
3、签署日期：2025年12月29日
4、签署地点：芜湖
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清远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5,000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
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
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楚江电材供销担保时，与华夏银行芜湖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1、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协议编号：WUHZX07（高保）20250021
3、签署日期：2025年12月19日
4、签署地点：芜湖
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安徽楚江高新电材供销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1,000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

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担保时，与建设银行丹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协议编号：HTC320756200ZGDB2025N03C
3、签署日期：2025年12月25日
4、签署地点：芜湖
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5,000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
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
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
师费等)。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担保时，与民生银行镇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2、协议编号：公高保字第ZHHT25000170535001号
3、签署日期：2025年12月26日
4、签署地点：芜湖
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支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13,000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
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
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注：2025年12月29日收到上述七份银行签约完成的担保合同。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的相关事项已经2025年3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25

年4月11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本次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原因是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资
金需要，有利于拓宽子公司融资渠道，能够保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属于下属子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需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全资子公司楚江高精铜带、清远高精铜带、全资孙公司楚江电材供销
以及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公司对上述子公司的资产质
量、经营情况、发展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其资产优良、经营良好，
财务指标稳健，预计能按约定时间归还银行贷款及其他融资，对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提供担保时，其他股东均未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反担
保。虽然其他股东均未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反担保，但公司对鑫海高导有绝对的控制权，风险
均处于公司有效控制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给公
司带来较大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含本次）为人民币958,278万元（其

中：为楚江高精铜带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0,520万元、为清远高精铜带累计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130,800万元、为楚江电材供销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499万元、为鑫海高导累计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165,000万元），占公司2025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未经审计）
110.47%。

公司担保事项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的损失。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经济开发区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6、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7、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8、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71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公告编号：2025-124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B2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2月31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